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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
一、项目概况

1.1 背景缘由

为优化崖州湾中片区用地结构，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发展需求加速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建设成型，并丰

富绿化开敞空间，强化中片区带状公园与中轴公园连通联系，拟对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YK01-03-04、

YK01-04-01、YK01-04-02-03、YK06-04-04、YK06-04-07地块进行调整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于2023年X月批复实施至今已有近三年时间，该控规有效的指导了崖

州湾科技城中片区近年的发展建设，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中片区商业服务业用地占比过高，部分土地不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发

展，难以利用等现实问题，为了让崖州湾科技城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发展，促进土地开发利用、避免土地闲置，加快崖州湾科技城中片

区建设成型，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申请对《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 YK01-03-04、YK01-04-01、YK01-04-02-03、YK06-04-04、YK06-04-07

地块进行修改。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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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
一、项目概况

1.2 项目区位

本次论证涉及YK01-03-04、YK01-04-01、YK01-04-02-

03、YK06-04-04、YK06-04-07地块位于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

高科路两侧，荣茂路以南。

地块四周市政路网修建较为完善，距离崖州湾动车站直线

距离约为2公里，距离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直线距离约为26公里，

交通十分便捷。

三亚市

崖州区

崖州湾科技城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崖州湾科技城在三亚市的位置

南山港

南山大小洞天

崖州故城

崖城
互通

崖州站

3km

崖州科技城

国康医院

科技城医院

三角梅科博园

环岛实验中学
南开中学

论证地块在崖州湾科技城的位置

保利听海组团

保利青椰广场南繁公园

崖州湾科技城派出所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4



5

项目概况01

➢ YK01-03-04地块用地面积为58754平方米，约为88.13亩；
➢ YK01-04-01地块用地面积为97743平方米，约为146.61亩；
➢ YK01-04-02-03地块用地面积为461平方米，约为0.69亩
➢ YK06-04-04地块用地面积为105958平方米，约为158.94亩；
➢ YK06-04-07地块用地面积为5636平方米，约为8.45亩。

1.3 现状概况
（1）论证地块

本次论证涉及YK01-03-04、YK01-04-01、YK01-04-02-03、YK06-04-04、YK06-04-07五块地，

用地面积总计为26.86公顷，约合402.83亩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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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1.3 现状概况
（2）现状土地利用情况

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三调），本次论证的YK01-03-04、

YK01-04-01、YK01-04-02-03、YK06-04-04、YK06-04-07地

块内现状基本处于未开发建设状态，以旱地、果园、水田用地、

水浇地等地类为主。

论证地块内现状用地以旱地、果园、水田用地、

水浇地等为主

“三调”现状用地图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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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1.3 现状概况
（3）周边建设情况

论证地块周边已建设项目以居住、科研及公共服务设施为主

住宅项目：崖州湾顺达花园、聚亿椰海锦程、保利栖悦、未来海岸之嘉仕度假公馆、招商海月花园、保利·浅海等；

科研机构：海南大学南繁学院、崖州湾分子检测鉴定中心；

公服设施：三亚寰岛实验中学、三亚寰岛实验小学、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南开中学；

万科金色里程居

崖州湾顺达花园居

海南天涯水业西部净水厂公

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南开中学服

聚亿椰海锦程居

保利栖悦居

未来海岸之嘉仕度假公馆居

保利·浅海居
招商三亚雍华府居

招商花园里购物中心 商

招商海月花园居

三亚寰岛实验小学服

三亚寰岛实验中学服

海南大学南繁学院服

崖州湾分子检测鉴定中心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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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1.3 现状概况
（4）道路交通现状

周边城市道路建设较为完善，对外交通便捷

论证地块周边城市交通路网基本已建设完善，对外交通较为便捷，其中YK01-03-04、YK01-04-01、YK01-04-02-03地块东侧、

YK06-04-07地块西侧为现状已建成的高科路，YK06-04-04地块南侧为现状建成的创意路，该片区城市道路基本建设完成，局部支路

正在建设当中，对外交通较为便捷。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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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1.4  相关规划解读
（1）《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土地利用规划

本次论证修改涉及的用地性质为商务金融/旅馆/

零售商业混合用地、商务金融/零售商业混合用地、

公园绿地和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根据已批复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

化调整》：

本次论证的YK01-03-04地块用地性质为商务金融/旅馆/零

售商业混合用地（0902/090104/090101），其中商务金融建

筑面积不低于50%，零售商业建筑面积不低于10%，旅馆建筑面

积不超过40%；

YK01-04-01地块用地性质为商务金融/零售商业混合用地

（0902/090101），其中商务金融建筑面积不低于80%，零售商

业建筑面积不超过20%；

YK01-04-02-03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1401）；

YK06-04-04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070102）；

YK06-04-07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1401）。

土地利用规划“局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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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1.4  相关规划解读
（1）《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道路系统规划

本次论证修改的地块周边道路有高科路(主干路)、

新道街(次干路)、南繁路(次干路)、创意路(次干

路)等。

根据已批复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

化调整》，本次论证地块周边的道路有：

主干路——高科路（F-F）

次干路——新道街（G-G）、南繁路（I-I）、创意路（F-F）

支   路——云川路（I-I）、荣茂路（I-I）、隆平街（I-I）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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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1.4  相关规划解读
（1）《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本次论证的用地周边公共服务设施较为齐全

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
南开中学

三亚寰岛实验小学

三亚寰岛实验中学

规划小学

规划九年一贯制学校

根据已批复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

化调整》，本次论证的地块周边分布有三亚寰岛实验小学、三亚

寰岛实验中学、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南开中学等学校；

在社区级配套服务设施层面，在论证地块东北侧为二级邻里

中心，距离不到300米，邻里中心内有配建社区服务站、农贸市

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站等；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300m 500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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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1.4  相关规划解读
（1）《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地块控制分图则

地块编码：YK01-03-04

用地性质：商务金融/旅馆/零售商

业混合用地

用地代码：0902/090104/090101

用地面积：58754㎡

容积率：≤3.0

建筑密度：≤45%

绿地率：≥25%

建筑限高：≤80m

根据已批复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本次论证修改涉及地控制分图则及地块指标

控制情况如下所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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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1.4  相关规划解读
（1）《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地块控制分图则

根据已批复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本次论证修改涉及地控制分图则及地块指标

控制情况如下所示：

地块编码：YK01-04-01

用地性质：商务金融/零售商业混

合用地

用地代码：0902/090101

用地面积：97743㎡

容积率：≤2.5

建筑密度：≤45%

绿地率：≥25%

建筑限高：≤60m

地块编码：YK01-04-02-03

用地性质：公园绿地

用地代码：1401

用地面积：461㎡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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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1.4  相关规划解读
（1）《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地块控制分图则

地块编码：YK06-04-04

用地性质：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用地代码：070102

用地面积：105958㎡

容积率：≤2.5

建筑密度：≤22%

绿地率：≥40%

建筑限高：≤80m

根据已批复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本次论证修改涉及地控制分图则及地块指标

控制情况如下所示：

地块编码：YK06-04-07

用地性质：公园绿地

用地代码：1401

用地面积：5636㎡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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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1.5  三区三线分析

论证地块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根据“三区三线” 分析可知：本次论证的YK01-03-04、

YK06-04-04、YK06-04-07地块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且不涉

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局部”

论证区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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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依据02

（1）三亚市国空总规中提出要推动崖州湾科技城从科技型产业园区向综合型城区转型，但崖州湾科

技城中片区商业服务业用地占比过高、居住用地占比过低，用地结构不合理待续优化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需构建 

“人产城融合、职住服均衡” 的城镇空间，推动从科技型产业园区

向综合型城区转型。

根据《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

中片区未来将建设成为国家深海南繁科技创新引擎、三亚经济圈西

翼发展核心、国际化高品质新城。

其中“国际化高品质新城”为充分结合崖州湾高素质、年轻化、

国际化的产业人口特征，按照完整居住社区配套要求，精细化配套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打造高品质海滨城区。

经分析显示，现行控规商业服务业用地占比11.02%，为

238.16公顷，据此计算人均商业服务业用地约为12.21㎡。同时现

行控规居住用地占比为20.18%，为436.02公顷，据此计算人均居

住用地面积约为22.36㎡。

对比全国一二线城市对应商业服务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可知，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比重较大，但居住用地

占比较低。

2.1 修改的必要性

超大城市/一线城市
人均商业服务业用地：3.5–6.0㎡/人
占建设用地比例：7%–12%

（≥500万，上海、北京、
深圳、广州）

特大城市/二线
人均商业服务业用地：3.5–5.0㎡/人
占建设用地比例：6%–10%

（300–500万）

大中城市
人均商业服务业用地：2.5–4.0㎡/人
占建设用地比例：6%–10%

（100–300万）

小城市
人均商业服务业用地：2.0–3.5㎡/人
占建设用地比例：5%–7%

（＜100万）

人均居住用地：23–28㎡/ 人（南方）、28–32㎡/ 人（北方）
占建设用地比例：25%–30%

人均居住用地：26-32㎡/ 人（南方）、30-35㎡/ 人（北方）
占建设用地比例：28%-33%

人均居住用地：28-34㎡/ 人（南方）、32-36㎡/ 人（北方）
占建设用地比例：20%-35%

人均居住用地：30-36㎡/ 人（南方）、34-38㎡/ 人（北方）
占建设用地比例：32%-38%

上述数据来源相关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十四五” 住房城乡建设成就发布会》等

18



论证依据02

（2）拟调整土地不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发展需求，现状处于低效未出让状态，亟须盘活利用土地，促

使土地价值回归

目前三亚市商业地产（含商办、写字楼、商铺）已呈现“供给

过剩、流动性枯竭”的市场特征，截至 2025 年底，商办类物业去

化周期长达 228 个月（约19年），远高于房地产行业12-18个月的

健康去化标准。核心商圈商铺平均空置率达 19.3%，甲级写字楼空

置率更是高达 24.6%，非核心区域的商业项目经营压力更为突出。

崖州湾科技城作为远离三亚传统核心商圈（海棠湾、三亚湾）的产

业园区，商业辐射能力有限，若坚持原商业用地规划，大概率会陷

入 “建成即空置” 的困境，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其次，崖州湾科技城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已形成深海科

技、南繁种业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2026年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效应

显著，未来 5 年计划新增就业人数1.6 万人，核心需求集中在“安

居”而非“高端商业”。当前园区人口以科研人员、企业员工为主，

消费需求聚焦于社区商业、基础配套，而非大型商业综合体或高端

商务空间—— 现有商业配套（如招商花园里商业、农贸市场、幼儿

园等）已能满足日常消费，进一步新增商业服务业用地，将导致业

态重复、资源闲置。

鉴于此原因，本次论证调整的部分用地一直处于低效未出让状

态，亟须对 “低效商业用地” 盘活利用，促使土地价值回归

2.1 修改的必要性

2023年

三亚写字楼市场共有2个新项目入市

合计10.5万平方米供应面积

截至年末，全市甲级写字楼总存量同比扩张

36.3%，至39.6万平方米
写字楼平均空置率仍停留在69.3%的结构性

高位

年份 租金指数同比变化
平均租金

（元 /㎡・月）
核心驱动因素

2020 年同比下降 10.2%（超 10%） 134.5
疫情冲击旅游经济，企业租赁需求锐

减

2021 年同比下降 3.8%（小幅下滑） 127
无新增供应，存量需求释放但复苏乏

力

2022 年同比下降 5.5%（持续下行） 120
全国写字楼租金连续下跌，三亚市场

承压
2023 年同比下降 0.5%（降幅收窄） 109.2 新增供应，净吸纳量 5.2 万㎡对冲

2024 年同比下降 3.5%（降幅扩大） 105.4 新增供应，迎宾路片区竞争白热化

2025 年同比下降 0.9%（微降企稳） 104.4 推行存量去化，租金回升乏力

2024年

2024年，三亚有8个新项目入市，合

计带来24.1万平方米新增供应。市场

写字楼总存量预计同比扩张61%，至

63.7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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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依据02

（3）高科路-创意路灌溉渠沿线规划公园绿地空间极为有限，难以满足高品质带状滨水空间建设要求

及生态、休闲功能发挥，优化拓宽灌溉渠一侧绿地宽度，丰富绿化开敞空间，强化中片区带状公园与

中轴公园连通联系

2.1 修改的必要性

根据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高科路-创意路灌溉渠沿线规划公园绿地宽度不足15米，受灌溉渠本体用地占用影响，实际可用于景

观营造与功能布局的剩余空间极为有限，不仅难以满足高品质带状滨水空间所需的景观层次、活动场地及生态缓冲带建设要求，也无

法充分发挥滨水绿地的生态服务与市民休闲功能。

为进一步优化片区绿地系统结构，丰富绿地空间形态与使用场景，打造兼具生态涵养、休闲游憩、景观展示功能的高品质带状滨

水空间，同时强化中片区带状公园与城市中轴公园的生态连通性、功能关联性及视觉连续性，构建 “蓝绿交织、串珠成链” 的绿地

网络体系，拟将灌溉渠一侧绿化带向外扩展，形成50米宽的绿化廊道，通过空间扩容实现滨水空间的品质升级与绿地系统的有机整合。

拓宽绿地宽度，可强化中片区
带状公园与中轴公园连通联系

50m绿化带整体宽度
20



论证依据022.2 论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版）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6)《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7)《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8)《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

(9)《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2016）

(10)《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

(11)《海南自由贸易港土地管理条例》

(1)《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

◼ 国家、省、市有关城市规划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政策文件

◼ 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有关的规划成果

（1）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政策文件及规划成果

(12)《海南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办法》

(13)《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规范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

通知（试行）》

(14)《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

的若干意见》

(15)《交通出行率手册》

(16)《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

（试行）

(17)《海南省城镇园林绿化条例》

(18)《《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

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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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依据02

（2）修改适用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版）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

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

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

(三)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改涉及强制性内容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不涉及强制性内容的，报批程序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确定。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修改单元详细规划，涉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修改地块详细规

划，涉及单元详细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单元详细规划。

单元详细规划和地块详细规划可以一并修改。

结论：本次规划修改因现行控规用地结构不合理，商业服务业用地占比过高，不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发

展需求，亟须盘活利用低效未出让土地的原因，符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第二十条

第四款的经评估确需修改的情况。

2.2 论证依据

22



论证依据02

◼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 号）

(三)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规划调整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不得违反市县总体规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底线和生态环境、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安全等强制性要求。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

程、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调整的情形，方可开展规划调整工作。

◼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

地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2.2 论证依据

结论：本次规划修改因现行控规用地结构不合理，商业服务业用地占比过高，不适应当前市场环境

发展需求，亟须盘活利用低效未出让土地的原因开展规划修改工作，符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

且根据《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属于“重大调整” 。

（3）修改适用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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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依据02

◼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二、严格规范规划调整审批 

第九条  重大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提出专题报告，报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三）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众意见，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依法报批。

结论：“重大调整”需按照《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第九条、

第十二条等规定按程序修改调整

2.2 论证依据
（3）修改适用政策、文件

第十二条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将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草案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不少于三十日。必要时，应当组

织人员开展现场踏勘、听证论证等。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将经依法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成果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及时公布依

法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成果主要内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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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依据02

（1）YK01-03-04

YK01-03-04地块用地性质由商务金融/旅馆/零售商业混合用地(0902/090104/090101)修改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070102)；

容积率由≤3.0修改为≤2.5，建筑密度由≤45%修改为≤22%，绿地率由≥25%修改为≥40%，建筑限高保持不变仍为80米，并配

建一处6班幼儿园；

2.3 论证内容

◼ 本次论证涉及YK01-03-04、YK01-04-01、YK01-04-02-03、YK06-04-04、YK06-04-07地

块的修改，其中：

（4）YK06-04-04

YK06-04-04地块用地面积由105958平方米修改为95549平方米，用地性质及其他规划控制指标保持不变；

（5）YK06-04-07

YK06-04-07地块用地面积由5636平方米修改为16045平方米，用地性质及其他规划控制指标保持不变；

地块
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米） 备注

YK01-03-
04

0902/090104
/090101

商务金融/旅馆/
零售商业混合

用地
58754 ≤3.0 ≤45 ≥25 ≤80 ——

YK01-04-
01 0902/090101 商务金融/零售

商业混合用地 97743 ≤2.5 ≤45 ≥25 ≤60

YK01-04-
02-03 1401 公园绿地 461 —— —— —— —— ——

YK06-04-
04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

用地 105958 ≤2.5 ≤22 ≥40 ≤80 ——

YK06-04-
07 1401 公园绿地 5636 —— —— —— —— ——

地块
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米） 备注

YK01-03-
04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

用地 58754 ≤2.5 ≤22 ≥40 ≤80 配建6班
幼儿园

YK01-04-
01 0902/090101 商务金融/零售

商业混合用地 94689 ≤2.5 ≤45 ≥25 ≤60 ——

YK01-04-
02-03 1401 公园绿地 3514 —— —— —— —— ——

YK06-04-
04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

用地 95549 ≤2.5 ≤22 ≥40 ≤80 ——

YK06-04-
07 1401 公园绿地 16045 —— —— —— —— ——

（2）YK01-04-01

YK01-04-01地块用地面积由97743平方米修改为94689平方米，用地性质及其他规划控制指标保持不变；

（3）YK01-04-02-03

YK01-04-02-03地块用地面积由461平方米修改为3514平方米，用地性质及其他规划控制指标保持不变；

修改前用地指标表 修改后用地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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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依据022.3 论证内容

修改前用地规划图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YK06-04-07地块

修改后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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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报告结论03
3.1  必要性报告结论

3.2  附件



必要性报告结论033.1 必要性报告结论
◼ 经过前述分析，为适应当前市场环境发展需求，解决商业服务业用地占比过高、拟调整土地处于低
效未出让状态的现实问题，同时强化中片区带状公园与中轴公园连通联系，打造高品质带状滨水空
间，确需对YK01-03-04、YK01-04-01、YK01-04-02-03、YK06-04-04、YK06-04-07地块
做出修改

地块
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米） 备注

YK01-03-
04

0902/090104
/090101

商务金融/旅馆/
零售商业混合

用地
58754 ≤3.0 ≤45 ≥25 ≤80 ——

YK01-04-
01 0902/090101 商务金融/零售

商业混合用地 97743 ≤2.5 ≤45 ≥25 ≤60

YK01-04-
02-03 1401 公园绿地 461 —— —— —— —— ——

YK06-04-
04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

用地 105958 ≤2.5 ≤22 ≥40 ≤80 ——

YK06-04-
07 1401 公园绿地 5636 —— —— —— —— ——

地块
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米） 备注

YK01-03-
04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

用地 58754 ≤2.5 ≤22 ≥40 ≤80 配建6班
幼儿园

YK01-04-
01 0902/090101 商务金融/零售

商业混合用地 94689 ≤2.5 ≤45 ≥25 ≤60 ——

YK01-04-
02-03 1401 公园绿地 3514 —— —— —— —— ——

YK06-04-
04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

用地 95549 ≤2.5 ≤22 ≥40 ≤80 ——

YK06-04-
07 1401 公园绿地 16045 —— —— —— —— ——

修改后用地规划图修改前用地规划图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YK01-03-04地块

YK06-04-04地块

YK06-04-07地块

YK01-04-01地块

YK01-04-02-03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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